
輔英科技大學護理學院 

高齡全程照顧人才培育中心場地及設施設備借用作業要點 

108 年 5 月 21 日 107 學年度第 5 次院務會議訂定 

一、為妥善管理輔英科技大學護理學院高齡全程照顧人才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場地及設

施設備，依據「輔英科技大學護理學院高齡全程照顧人才培育中心場地及設施設備管理要

點」第十條規定訂定「輔英科技大學護理學院高齡全程照顧人才培育中心場地及設施設備借

用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借用申請原則 

(一) 凡有輔英科技大學護理學院全程照顧人才培育中心標籤之物品均為本中心設施設備，限

本校學生、教職員工於校內或教學實習場所優先使用，未經允許不得外借或攜出校區私

用。 

(二) 本中心之場地及設施設備可提供本校、夥伴學校、高齡及長期照顧等服務體系、產業

界、法人協會、政府公部門等借用。 

(三) 本中心之設施設備，如有必要外借至校外前，應逐級簽請核准始得為之，惟回復原狀之

責任仍屬原使用單位。 

(四) 為確保本中心設施設備安全，並考量設施設備之耗損折舊及保養維護，外借之設施設備

應斟酌狀況收取維護費。 

(五) 借用本中心場地及設施設備，校內單位於使用日一週前（不含使用日當天）完成線上申

請，校外單位於兩週前視需要（由本中心認定）函送公文至本中心。若不須公文者，亦

需至本中心網頁下載填寫場地使用申請表（附件一），並回傳本中心信箱: 

peca@fy.edu.tw 。由本中心完成校內場地借用程序，經逐級簽請核准後始借用。  

(六) 場地使用當日，請借用負責人員至本中心借取鑰匙及相關設施設備，並填寫教學設備借

用紀錄單（附件二），且遵守各項使用規範。 

(七) 借用儀器設備核准權限流程如下: 

1. 校內單位：由本中心主任審核即可申借。 

2. 夥伴學校、高齡及長期照顧等服務體系、產業界、法人協會、政府公部門：由

本中心行政負責人員及專職老師審核，經中心主任覆核即可申借。 

3. 設施設備攜出校外使用：於一週前到校填寫輔英科技大學儀器設備外借申請單



（附件三），完成手續後始可外借。 

(八) 場地及設施設備借用申請流程（附件四、附件五） 

1. 校內單位：各系或行政單位，由使用單位自行線上申請借用場地。 

2. 校外單位：應備公函由本中心代為申請借用場地。 

三、維護費用執行原則 

(一) 本校校內單位，經簽奉核准舉辦之校內各項活動，除正規課程外，其他計畫活動由本中

心逐級審核是否繳交場地維護費用，並視需要填具「輔英科技大學高齡全程照顧人才培

育中心設施設備租借使用保證書」（附件六）。 

(二) 校外機關團體及個人，借用本中心活動場地舉辦之各項活動，收取全額費用（含管理維

護費及場地租借費），但若是與本校合辦或協辦之活動，則由本中心逐級簽核費用收取方

式，給予折扣或優免，場地借用費用請參考場地借用收費標準（附件七）。 

(三) 與本中心合作之夥伴學校、產業界及法人代表等企業，借用本中心活動場地舉辦之各項

活動，費用一律優惠計費。 

(四) 租借場地應繳交之費用應於申請核准後，五個工作天內向本校營繕組領取全校性教室借

用繳費單（附件八），並繳清費用，收據影本送總務處及本中心備查。校外機關團體及個

人，借用本中心場地視需要填寫「輔英科技大學高齡全程照顧人才培育中心設施設備租

借使用保證書」（附件六）。 

(五) 租借設施設備應於借用一週前向本中心提出書面申請（附件三），如需繳交費用應同時持

單至出納組繳清，持繳費收據至本中心借（使）用。 

(六) 場地使用當日若需本中心人員支援，依照規定另需繳交場地人事費用。 

(七) 租借中心設施設備等所收費用，由本中心按規定繳入校庫並納入預算，依實際需要作為

管理、設施設備維護與檢修、水電、清潔、人員加班及其他等相關支用。 

四、場地及設施設備租借使用原則 

(一) 租借本中心設施設備，應遵守下列使用原則： 

1. 能遵守中心規定，不影響正常教學或妨礙觀瞻者。 

2. 能負責維持整潔秩序與場地安全，並不影響校內外安寧者。 

3. 不違背國家法令及社會善良風俗者。 

4. 不供營業牟利活動或轉租變相提供他人使用或有危險性之活動。 

5. 不得在租借場地內吸菸、嚼檳榔及飲食。 



6. 活動後應負責清理場地，處理垃圾汙物，收拾桌椅設備，及任何與活動有關之

設施設備依規定復原（使用後填寫附件九、場地歸還檢核表）。  

(二) 申請使用本中心設施設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准： 

1. 違反國家政策或法令者。 

2. 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 

3. 有事實足認為有安全顧慮者。 

4. 有事實足認有響環境衛生之虞者。 

5. 擅自變更申請活動內容或轉借他人使用者。 

        使用者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本中心得視情節輕重停止或暫緩借用設施設備，已繳納

之各項費用不予退還，如有損害應負損害賠償之責，情節重大者得永不借用。 

(三) 申請租借場地須事先佈置者，應先徵得本中心同意，並於活動結束後一日內回復原狀，

違者本中心得逕予拆除，申請者不得要求任何補償且不得異議。 

(四) 中心場地及設施設備借用期間，申請者應負責維持場地內外秩序，維護公共安全及環境

衛生，並指導監督使用場地人員應在指定地點活動。 

(五) 因申請者或其使用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侵害他人生命、身體或財產等權利，致本中心

須負賠償責任時，本中心於其賠償範圍內，對申請者有求償權。因申請者或其使用人所

引起之意外事件，造成設施設備毀損、遺失或被竊，應負賠償或修復責任。 

(六) 本中心場地租借時間以例假日及學生上課活動使用以外時間為原則，租借時間每天每時

段不得超過四小時，夜間（含善後整理）不得超過晚上十時。 

五、本要點經護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輔英科技大學高齡全程照顧人才培育中心  
場 地 使 用 申 請 表 

活動名稱  

 

使用場地 □ F101 身心機能活化實訓教室  □F102 高齡個案評估與諮詢室   □F103 樂活健康逍遙學園  

□ F201 小規模多機能實境教室  □F202 輔具教室暨活動設計室   □F204 清潔沐浴照顧實訓教室 

□ F205 失智失能照護實訓教室  □F303 多功能視聽階梯教室     □F304 高齡照顧技能自學中心     

□ F306 尊嚴安寧照顧實訓教室  □F308 會議室                 □F309 調理保健實訓教室     

(各個場地費用請見場地費用收費標準) 

使用時間    年   月   日   時至   年   月   日   時，時段- □早上  □下午  □晚上 

佈置時間    年   月   日   時      □ 不需要布置 

參加人數                 人 是否用餐 □是□否 (本中心教學場域全面禁止飲食，

如需用餐，將另外安排場地) 

附送文件 □租借公文   □活動計劃書或流程表 

使用設備 

 

各教學場域有基本教學設備可提供使用(請參閱場地說明一覽表)，若需增加設備請填下方 

麥克風：     具 

桌  椅：桌子(     )把，椅子(     )把-提供報到使用，其他教學場域已有固定桌椅 

活動立牌：(     )個 

其  它： 

 

收費金額 場地費   萬   千   佰   拾   元整(含維護費、清潔費、電費等) 

人員支援工作費   萬   千   佰   拾   元整 
注意事項 1.場地費用包含空調、音響、燈光之折舊、電費及耗材，於使用二週前辦妥申請手續及繳納有關費用。 

2.本校單位及夥伴學校，申請優惠折扣至少有五折優惠。 
3.假日人員支援工作費每人每日 2000 元，半日 1000 元。未滿半日以半日計，超過半日未滿一日以一日計。 
4.耗材由管理維護費支出，不包含專業性教學耗材，借用單位需自備或由本中心代購。 
5.活動當日人力支援，由保管單位指派音控人員一名，負責場次設備管理；活動人數 1-500 人，由警衛班指派二
名警衛人力，501-1000 人加派二名依此類推，負責車輛引導及校園安全，加班費比照假日人員支援工作費。 
6.租借場地所使用之花圈、花籃、海報等物品，請放於指定地點，活動結束後請立即清除。 
7.會場內全面禁煙，嚴禁煙火、蠟燭等危險物品。 
8.會場內嚴禁食物飲料並請落實環保及垃圾分類。 

審核結果 □符合申請條件准予借用  □不符申請條件不予借用-以下由本校填寫 

中心承辦人 

 

中心主任 

   茲申請使用上述場所及設備，願遵守貴校場地使用管理規則之規定及申請表列之注意事項，若有違反應即刻停止

使用，絕無異議，敬請准予借用。 

                          此致  輔英科技大學 高齡全程照顧人才培育中心 

 
申請單位： 

申 請 人： 

住    址： 

電    話：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一 



 

輔英科技大學高齡全程照顧人才培育中心 

輔具(C)-認知類(b)教學設備借用紀錄 
借用日期 

(時間) 
使用節次 設備名稱(編號) 借用人/電話 借出人員 

預計歸還 

時間 
證件名稱 

歸還者 

姓名/時間 
簽收人員 

      /      
(            ) 

1 2 3 4 
5 6 7 8 
A B C D 

 

       

      /      
(            ) 

1 2 3 4 
5 6 7 8 
A B C D 

 

       

      /      
(            ) 

1 2 3 4 
5 6 7 8 
A B C D 

 

       

      /      
(            ) 

1 2 3 4 
5 6 7 8 
A B C D 

 

 
 

      

      /      
(            ) 

1 2 3 4 
5 6 7 8 
A B C D 

 

       

備註: 

1.校內外一次借出皆以三天為上限，須押附照片的有效證件(如學生證、身分證、健保卡、駕照…等)，違反相關規定，下次不得再借，並停止使用本中心之權

力一個月。2.借用之設施設備如有遺失或人為不當使用導致毀損者，由借用人或借用單位負責修繕或賠償。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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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英科技大學儀器設備外借申請單 
借用儀器設備名稱  財產編號  

使用目的 

性質 名稱或說明 

□教    學  

□研    究  

□公益活動  

□其    他  

借用期限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合計     日 

借用單位  

使用地點  

借用人 
及聯絡方式 

借用人 聯絡方式 

 
電話：(O) 行動電話： 
      (H) 
地址： 

審核 

申請人 使用單位主管 採購保管組 決行 

   

 
使用單位 
承辦人 

院長 總務長 

□付費  □免費 

  

收費金額 
(財產保管單位填寫) 

維護費：   萬  仟  佰  拾  元 
(NT___________________元) 
保證金：   萬  仟  佰  拾  元 
(NT___________________元) 

出
納
組 

 

注意事項 

1.本儀器設備僅供研究、教學、公益活動使用，嚴禁違法或營利使用；借用期滿

應立即歸還不得任意延長。 
2.免費使用僅限本校人員教學或研究使用。 
3.若需繳費，於核可後至出納組辦理，並將本申請單送財產保管使用單位存查。 
4.請愛惜及保護公物，若有損壞，則依本校「公物保管暨損壞遺失賠償作業規

範」處理。 

保存年限：三年   
表單編號：1205-3-04-0701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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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員 輔英科技大學高齡全程照顧人才培育中心場地租借申請作業流程 表單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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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員 
輔英科技大學高齡全程照顧人才培育中心 

設施設備租借申請作業流程 
表單 

 

  

 

附件五 



9 
 

 

輔英科技大學高齡全程照顧人才培育中心 

場地及設施設備借用保證書  
 

茲向貴中心申請借用活動場地及設施設備(見申請表單)，保證遵守中心場地及設施設備管

理要點、借用作業要點之規定，如有違反規定，接受隨時停止使用之處分；若因使用不當導致

任何財物損壞，願負賠償責任，絕無異議，敬請惠核。 

此致 

 

場地使用管理單位：輔英科技大學高齡全程照顧人才培育中心 

 

申請單位： 

申請人：                          (簽章)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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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 場地借用收費標準參考輔英科技大學總務處「會議場地、全校性及專業教室使用收費標準」制訂。 
      2. 管理維護費收費單位為（元/每 4 小時），不足 4 小時，以 4 小時計。 
      3. 管理維護費包含空調、音響、燈光之折舊、電費及耗材。上述耗材由管理維護費支出，不包含專業性教學 
         耗材，借用單位需自備或由本中心代購。 

3. 禁帶食物飲料入會場，如為課程需要，需於申請時事先說明。 
4. 本校單位及夥伴學校，申請時享有優惠折扣。 
5. 假日人員支援工作費每人每日 2000 元，半日 1000 元。未滿半日以半日計，超過半日未滿一日以一日計。 
6. 活動當日人力支援，由保管單位指派音控人員一名，負責場次設備管理；活動人數 1-500 人，由警衛班指派二名

警衛人力，501-1000 人加派二名依此類推，負責車輛引導及校園安全，加班費比照假日人員支援工作費。 
  

場地 
號碼 

場地名稱 管理維護費 
 (元/每 4 小時) 

場地租借費 
(元/每小時) 

備註 
坪數/人數 

F101 身心機能活化實訓教室 2500 3500 30.4 坪/15 人 

F102 
高齡全程照顧人才培育中心 
高齡個案評估與諮詢室 
安老時間銀行 

500 500 8.8 坪/10 人 

F103 樂活健康逍遙學園 2500 2000 46.2 坪/60 人 

F201 小規模多機能實境教室 2500 3500 70.6 坪/100 人 

F202 輔具教室暨活動設計室 2000 1500 39.5 坪/50 人 

F204 清潔沐浴照顧實訓教室 2000 2000 22.9 坪/40 人 

F205 失智失能照顧實訓教室 2500 3500 45.6 坪/80 人 

F303 多功能視聽階梯教室 2000 2000 30.1 坪/70 人 

F304 高齡照顧技能自學中心 2000 2000 15.5 坪/40 人 

F306 尊嚴安寧照顧實訓教室 2500 3500 45.6 坪/80 人 

F307 教學準備室 不開放外借 9.5 坪/8 人 

F308 會議室 500 500 12.8 坪/12 人 

F309 調理保健實訓教室 2000 2000 22.3 坪/50 人 

附件七 

輔英科技大學高齡全程照顧人才培育中心 

場地借用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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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第一聯：由會計室存查 

輔英科技大學 

全校性教室借用繳費單 

 

借用人：                   借用單位：                     聯絡電話： 

借用教室：                 借用日期：                     借用節次： 

用途說明： 

 

費用項目                                    費用金額                                     

管理維護費 

場地租借費 

其他 

合計                          

                                  共新台幣       元整  

 

營繕組：                           出納組：                                

 

 

 

 

第二聯：由營繕組存查 

輔英科技大學 

全校性教室借用繳費單 

 

借用人：                   借用單位：                     聯絡電話： 

借用教室：                 借用日期：                     借用節次： 

用途說明： 

 

費用項目                                    費用金額                                     

管理維護費 

場地租借費 

其他 

合計                          

                                  共新台幣       元整  

 

營繕組：                           出納組：                                

  

保存年限：一年 
表單編號：1203-3-01-0806 

保存年限：一年 
表單編號：1203-3-01-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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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英科技大學高齡全程照顧人才培育中心 

場地歸還檢核表 

一、借用地點：                     

    使用日期：     年    月    日 

    使用時間：     午   時   分 至   午   時   分 

    使用單位：                                    

    借用負責人：                    

聯絡電話：                       

二、檢核項目： 

電    源 

 是  否 

 □  □  1.冷氣及風扇等設備皆關閉。 

 □  □  2.電燈皆關閉。 

 □  □  3.投影設備皆關閉(無則免填)。 

 □  □  4.音響設備皆關閉(無則免填)。 

 □  □  5.視訊系統皆關閉(無則免填)。 

環    境    清    潔 

 □  □  6.桌椅使用後均清潔乾淨。 

 □  □  7.所有教學設備使用後均清潔乾淨。 

 □  □  8.垃圾皆帶離會議室/海報、彩帶等佈置皆已清除。 

 □  □  9.地面無任何垃圾及污漬。 

物    品    維    護 

 □  □  10.借用其他教學輔具(如麥克風.簡報筆)已全數歸還。 

 □  □  11.桌、椅及其他教學設備均歸回原位。 

 □  □  12.門窗均已關閉(窗簾採半開式)。 

 □  □  13.教室鑰匙已歸還。 

三、注意事項： 

1.場地使用前若有發現損壞請立即告知管理單位以利追查前一使用單位，損壞單位必須負責賠償

或恢復原狀。 

2.所有階梯教室及示範教室皆禁止飲食，借用負責人請務必嚴格管控。 

為落實節能減碳、保持各教學場域的清潔及設備之完善，留給下一使用單位美好的學習環

境，請確實填寫本檢核表，併同鑰匙繳回管理單位，謝謝！ 

借用負責人簽名： 中心覆核人員： 填表日期： 

   

 

附件九 


